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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建会咨字（2025）02030号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1号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1号收益与融资平衡情

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11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

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

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

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

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1号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

还融资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一、财务评价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预测的项目收入能够顺利实现； 

5.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特殊假设 

1.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地区的规划；土地出让收益可达到预

期的设计能力； 

2.项目可用于偿还债券的息前经营现金流量按计划全部用于归还债券本息。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1号实施单位为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株

洲市土地储备中心系由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举办，由株洲市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局进行登记的单位，单位住所位于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369号，法人代表

陈颖，开办资金157000万元，宗旨和业务范围系为土地储备提供服务、收购收

回征用置换储备土地。 

（二）地块概况 

本次债券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1号包含一个地块，总规划用地

面积88842.09平方米，项目总投资49,182.00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自有资金

4,082.00万元，项目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45,100.00万元，其中本次申请

发行专项债券10,200.00万元，未来拟继续申请发行34,900.00万元。 

三、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45,100.00万元，其中本次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0,200.00万元，未来拟发

行专项债券34,900.00万元。本次假设利率为1.94%，期限5年，在债券存续期每年

付一次利息，到期一次性还本，债券存续期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表1：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年度 

期初本金余

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1 

2025

年株

洲市

第二

批土

储债

项目

2025年11月 - 10,200.00 - 10,200.00 - - 

2026年 10,200.00 34,900.00  45,100.00 197.88  197.88  

2027年 45,100.00   45,100.00 874.94  874.94  

2028年 45,100.00   45,100.00 874.94  874.94  

2029年 45,100.00   45,100.00 874.94  874.94  



 
 

序

号 
项目 年度 

期初本金余

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001

号 
2030年11月 45,100.00  10,200.00 - 874.94  11074.94  

2031年 34,900.00  34,900.00  677.06  35577.06  

合计  45,100.00 45,100.00  4,374.70 49,474.70 

四、项目收益成本预测 

根据对本项目收入成本预测的审核，项目收入为67,857.59万元，项目成本

8,142.91万元，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益为59,714.68万元。 

表2：预期收入成本测算表 

地块名称 土地出让收入 计提成本（万元） 
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

收益（万元） 

19号地块二 67,857.59 8,142.91 59,714.68 

合计 67,857.59 8,142.91 59,714.68 

测算结果详见后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预测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

59,714.68万元，债券融资本息总额49,474.7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21倍，项目

预期收益能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表3：株洲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募投项目平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计用于融资平

衡的相关收益 

项目预计融资本

金 

项目预计融资

利息 

预计用于融资平衡

的相关收益对融资

本息的覆盖倍数 

2025年株洲市第

二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59,714.68 45,100.00 4,374.70 1.21  

 

六、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在

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

土储债项目001号，债券发行期内经营性资金净流入59,714.68万元，债券融资本

息合计49,474.7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21倍，预期净收益能够保障偿还融资本

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专项评价报告仅供发行人发行本次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目的。 

附件：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地址：湖南·长沙 二O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1号 

2.实施单位：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 

3.项目地址：项目位于天元区栗合路以东、衡山西路以南、西环路以西、

响合路以北 

4.项目内容及规模：本次债券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1号包含一

个地块，总规划用地面积88842.09平方米，项目总投资49,182.00万元，其中用于

项目支出的自有资金4,082.00万元，项目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45,100.00

万元，其中本次申请发行专项债券10,200.00万元，未来拟继续申请发行34,900.00

万元。 

二、财务评价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预测的项目收入能够顺利实现； 

5.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

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支出预

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支出及现金流入预测

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二）特殊假设 

1.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地区的规划；土地出让收益可达到预

期的设计能力； 

2.项目可用于偿还债券的息前经营现金流量按计划全部用于归还债券本息。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一）投资估算依据： 

总投资估算详细情况如下： 

1 存量土地收费费用估算依据: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 号)要求，由土

地储备机构委托经备案的土地估价机构，对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

估，相较企业土地成本，就低确定收地基础价格。 

2根据湖南恒业腾飞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进行地块

的价值评估，经评估19号地块二的土地总价为67,857.59万元，单位面积地价为

7,638.00元/m2， 

项目估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地块名称 土地收购费用 自有资金 总投资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

债项目 001号 
19号地块二 45,100.00 4,082.00 49,182.00 

2025 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总投资 49,182.00万元，2025年投

入金额 10,200.00 万元，分年投资计划具体如下表所示： 

项目投资分年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前期投入 2025年 2025年及以后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

储债项目 001号 
49,182.00  10,200.00 38,982.00 

（二）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1号项目总投资49,182.00万元，其中用于

项目支出的自有资金4,082.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8.30%；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45,100.00万元。本次申请发行专项债券10,200.00万元，未来拟继续申请发

行34,900.00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资金来源 本次拟

发行专

项债券

期限 
自有资金 

已发行专

项债券金

额 

本次拟发

行专项债

券金额 

其中：用

作资本金

金额 

未来拟发

行专项债

券金额 

其中：用

作资本金

金额 

其他融资 

2025年株洲市

第二批土储债

项目 001号 

49,182.00 4,082.00 0.00 10,200.00 0.00 34,900.00 0.00 0.00 5年 



 
 

四、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 

项目预期收入67,857.59万元，测算项目成本8,142.91万元，项目净收入

59,714.68万元。 

（一）收入测算 

通过选取与本次预测涉及项目3个周边地块市场土地交易价格作为标地。 

序号 区位 用地性质 
出让建筑面积

（㎡） 

中标总地价

（万元） 

楼面价格

（元/平

米） 

楼面地价

（万元/

亩） 

1 天元区 城镇住宅用地 111816.99 103,010.0 4,187.44 279.16 

2 天元区 住宅用地 24935.56 25,415.00 4,632.85 308.86 

3 天元区 商住用地 27421.82 27,790.00 4,053.71 270.25 

19 号地块二预计可出让土地 88842.09 平方米（133.26 亩），2025 年株洲

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预计可出让土地共计 88842.09平方米（133.26亩），

到 2030 年完成出让，结合近期周边同类型案例，按照审慎性原则，出让楼

面价格按 231.46 万元/亩。项目预计可获得总收入 67,857.59 万元。计算公式

为：土地出让收入=出让楼面单价（231.46 万元 /亩）×出让土地面积

（133.26 亩）×容积率（2.2）。预期收入测算表如下： 

序

号 

收入

类型 
合计 

2026

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1 

土地

出让

收入 

67,857.59     67,857.59  

（二）成本测算 

预期成本项目的主要成本为土地销售业务费用及土地计提基金等，根据湖

南省土储项目申报要求，土地计提基金包括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被征地农民

社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等。 

1.土地销售业务费用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06〕68号）：“从招、

拍、挂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收入中计提土地出让业务费。一般按招

标拍卖、品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的2%比例执行。”

本项目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的2%计取。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政部门从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

按5%的比例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本项目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总成交价款

的5%计取。 

3.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 

《关于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意见》：“土地出让收入中用于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的资金不得低于土地出让总价款的5%。”本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资金按总价款的5%计取。 

4.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2011〕1号）：

“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

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号）文件规定：“教育资金的

土地出让收益口径，严格按照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

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由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根据不同情况，按各市、县不低于

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15%确定。本办法所称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征收标准是

指地方人民政府出让土地取得的土地出让纯收益的平均值。”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按土地出让纯收益的35%

计取。根据近三年当地财政部门编制的土地出让收支决算，本项目暂不考虑土

地出让平均纯收益，不计提上述专项资金和基金。 

5.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 

《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湘人社规〔2023〕

1号）：“征地拆迁补偿实施部门在划拔征地补偿费时，应提前提取10%的征地

补偿费用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并在征地公告之日起的3个月内划拨至同级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财政专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征地拆迁

补偿调节专项资金制度的通知》（湘政办发〔2005〕24号）：征地拆迁补偿调

节专项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收益金、

土地租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土地闲置费等）。各地可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筹集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的比例，但

土地出让金部分不得低于土地出让金平均收益的5%（平均纯收益标准按国家



 
 

规定的标准执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部分不得低于新增费收入的

10%。 

本项目属于回购闲置土地，不涉及征地拆迁，不计提此项资金。 

因此，本项目各项计提成本费用约按出让价格的12%计提。项目计提成本

总费用8,142.91万元。成本测算如下表： 

成本测算如下表： 

序号 项目 基数 费用比例 费用 

1 
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

让收入的 2%） 
67,857.59 2% 1,357.15 

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土地出

让收入的 5%） 
67,857.59 5% 3,392.88 

3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

土地出让收入的 5%） 
67,857.59 5% 3,392.88 

 合计   8,142.91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本次融资项目收入为土地出让收益。通过测算，预测期内项目可用于资金

平衡的项目收益为59,714.68万元；融资成本测算方面，总融资金额45,100.00万

元，融资利息4,374.70万元，本息合计49,474.70万元。预计项目收益对融资成本

覆盖倍数为1.21。 

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

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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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建会咨字（2025）02006号 

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专项债项目003号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专项债项目003号收益与融资平

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11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

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

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

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

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

前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专项债项目003号预期收益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一、财务评价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预测的项目收入能够顺利实现；

5.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特殊假设



 
 

1. 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地区的规划；土地出让收益可达到预

期的设计能力；  

2.项目可用于偿还债券的息前经营现金流量按计划全部用于归还债券本息。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专项债项目003号实施单位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

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系由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举办，由株洲市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局进行登记的单位，单位住所位于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369号，法人代

表陈颖，开办资金157000万元，宗旨和业务范围系为土地储备提供服务、收购

收回征用置换储备土地。 

（二）地块概况 

本次债券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专项债项目003号包含一个地块，地块名

称2021年太平桥社区储备地块一(A3地块)（电子监管号：4302002022B03659）。

宗地总面积为57882.29平方米，本次可出让面积57545.60平方米。宗地位于湖

南省株洲市石峰区学林街道太平桥社区。 

三、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专项债项目003号，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800万元，

发行利率为1.88%；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16,600万元，根据2025年9月相同待偿

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20%进行预测，预测利率为1.94%，期限5年，债券

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建设期债券利息由自有资金统筹

安排。债券存续期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表1：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单位：万元 

地块

名称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2021

年太

平桥

社区

储备

地块

一

(A3

2025年10月 - 800.00 - 800.00 - - 

2025年11月 800.00 16,600.00  17,400.00 -  

2026年 17,400.00   17,400.00 337.08  337.08  

2027年 17,400.00   17,400.00 337.08  337.08  

2028年 17,400.00   17,400.00 337.08  337.08  



 
 

地块

名称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地块

) 
2029年 17,400.00   17,400.00 337.08  337.08  

2030年10月 17,400.00  800.00 16,600.00 15.04  815.04  

2030年11月 16,600.00  16,600.00 - 322.04  16,922.04 

合计  17,400.00 17,400.00  1,685.40 19,085.40 

  

四、项目收益成本预测 

根据对本项目收入成本预测的审核，项目收入为24,802.15万元，项目未计

提七项政府性基金和专项资金，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益为24,802.15万元。 

表2：预期收入成本测算表 

地块名称 
土地出让

收入 

计提成本

（万元） 

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

相关收益（万元） 

2021年太平桥社区储备地块一(A3地块) 24,802.15  24,802.15 

合计 24,802.15  24,802.15 

测算结果详见后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预测 

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专项债项目003号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

24,802.15万元，债券融资本息总额19,085.4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30倍，

项目预期收益能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表3：项目平衡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块名称 

规划收

储面积

（公

顷） 

土地

规划

性质 

资金总需

求 

预计用于

资金平衡

的相关收

益 

计划发行

额 

预计融资

成本 

土地出

让收入

对融资

成本覆

盖倍数 

1 

2021年太

平桥社区

储备地块

一(A3地

块) 

5.75 
居住

用地 
19,140.00 24,802.15 17,400.00 19,085.40 1.30 

2 合计 5.75  19,140.00 24,802.15 17,400.00 19,085.40 1.30 

 

六、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在

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



土储专项债项目003号，债券发行期内经营性资金净流入24,802.15万元，债券

融资本息合计19,085.4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30倍，预期净收益能够保障偿

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专项评价报告仅供发行人发行本次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目的。 

附件：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地址：湖南·长沙 二O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专项债项目003号 

2.实施单位：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 

3.项目地址：东至云龙大道，南至尚术路，西至厚信路，北至学林路 

4.项目内容及规模：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专项债项目003号包含一个地

块，地块名称为2021年太平桥社区储备地块一(A3地块)（电子监管号：

4302002022B03659）。总地块规划用地面积57882.29平方米，本次可出让面积

57545.60平方米。宗地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学林街道太平桥社区，为存量

闲置用地，预计2030年完成出让。 

项目概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

称 

地块名

称 

四至范

围 
项目概况 投资计划 

项目实

施单位 

1 

2025年

株洲市

第三批

土储专

项债项

目003

号 

2021年

太平桥

社区储

备地块

一(A3

地块) 

东至云

龙大道

，南至

尚术路

，西至

厚信路

，北至

学林路 

1、项目拟收储面积 57545.60平

方米。 

2、电 子 监 管 号 ：

4302002022B03659，土地使用权

人为株洲市科巢置业有限公司。 

3、土地规划性质为居住用地，

该宗地于2022年11月30日与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于

2025年5月15日办理《不动产权

证书》：湘(2025)株洲市不动产

权第0023510号。 

19,140.00 

株洲市

土地储

备中心 

合计   19,140.00  

二、财务评价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预测的项目收入能够顺利实现； 

5.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

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支出预

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支出及现金流入预测

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二）特殊假设 

1.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地区的规划；土地出让收益可达到预

期的设计能力； 

2.项目可用于偿还债券的息前经营现金流量按计划全部用于归还债券本息。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一）投资估算依据： 

1. 估算依据：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

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号)要求，由土地储备机构委托经

备案的土地估价机构，对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估，相较企业土地

成本，就低确定土地收购费用。 

2. 根据湖南天正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进行地

块的价值评估，经评估2021年太平桥社区储备地块一(A3地块)土地总价为

21723.46万元，单位面积地价为3,775.00元/m2。 

3. 项目土地取得成本价格为24,831.00万元，土地评估价格为21,723.46万

元，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

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号）要求，土地收购费用就低原则最终确定为

17,400.00万元，项目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7,400.00万元，其中已发

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800万元，本次拟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6,600.00万元。 

项目估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土地收购费用 自有资金 资金总需求 

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

储专项债项目003号 
17,400.00 1,740.00  19,140.00  

（二）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专项债项目003号资金来源主要为资本金/自有资金

1,740.00万元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7,400.00万元，项目总投资19,140.00万元，

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资本金/自有资金1,740.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9.09%；

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7,400.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90.91%。2025年株

洲市第三批土储专项债项目003号已于2025年10月发行2025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

券（三十三期）800万元，发行利率1.88%，本次申请发行专项债券16,600.00万

元。   

     项目资金筹措表 

单位：万元 

地块名

称 
资金总需求 

资金来源 
本次

拟发

行专

项债

券期

限 

资本金/

自有资金 

已发行

专项债

券资金 

本次发行专

项债券资金 

其中：

用作资

本金金

额 

未来拟发行

专项债券资

金 

其

中：

用作

资本

金金

额 

其

他

融

资 

2021 年

太平桥

社区储

备地块

一(A3

地块) 

19,140.00 1,740.00 800.00 16,600.00 0 0 0 0 5 年 

四、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 

项目预期收入24,802.15万元，未计提项目成本，项目净收入24,802.15万

元。 

（一）收入测算 

本项目收入来源为土地出让收益。通过选取与本次预测涉及项目的3个周边

地块市场土地交易价格作为标地。具有可比案例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地块编号 

成交时

间 
位置 用地性质 

出让面积

（㎡） 

中标总地

价（万

元） 

出让土地

价格（元

/㎡） 

1 

株洲市国土

〔2024〕

103 号 

2025/02

/24 

石峰区新民路

与雁塘路交汇

处西南角 

居住用地兼容

商服

（3%~4%） 

6,957.06 3,000.00 4,312.17 

2 

〔2023〕网

挂第 282 号

成交公告 

2023/11

/27 

株洲市石峰区

龙头铺街道办

事处龙头社区 

居住用地兼容

商服（30%） 
7,750.55 3,478.00 4,487.42 

3 

株洲市国土

〔2024〕61

号成交公告 

2024/11

/13 

石峰区龙头铺

街道兴隆山社

区，四兴路以

北，枫树路以

东，峡山塘路

以南 

商住用地 77,960.97 37,559.00 4,817.67 



 
 

2021年太平桥社区储备地块一(A3地块)预计可出让土地57545.60平方米（

86.32亩），预计到2030年完成出让，结合近期周边同类型案例，按照审慎性原

则，出让价格按4,310.00元/㎡。项目预计可获得总收入24,802.15万元。 

预期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地块名称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年 合计 

2021年太平桥社区储备地块一(A3地块)      24,802.15 24,802.15 

合计      24,802.15 24,802.15 

（二）成本测算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国办函〔2016〕88号的相关精神，土地出让收入或土地出让收益暂停计提国

有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农田水利建

设资金、教育资金、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七

项政府性基金和专项资金。土地储备项目出让收入不考虑七项政策提留后形成

的基金性收入将按照相关文件规定要求，专项用于偿还本期债券利息。 

本次项目实施主体为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实施内容为土地收储与出让，

相关经费由自有资金统筹，不单独计入本项目经营成本。按自融资开始日起按

出让计划开始挂牌交易，且全部于一年内转让完毕，按土地出让收入扣减七项

政策提留后的金额为土地出让收益预测，由于七项政策提留暂停计提，可用于

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与土地出让收入相等，本项目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

益为24,802.15万元。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本次融资项目收入为土地出让收益。通过测算，预测期内项目可用于资金

平衡的项目收益为 24,802.15万元；融资成本测算方面，总融资金额

17,400.00万元，融资利息1,685.40万元，本息合计19,085.40万元。预计项

目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1.30。 

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

求平衡。 

（四）现金流预测 



 
 

根据项目现金流量预测表，本项目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大于0，项目存在

资金缺口的风险较小。 

序

号 
项目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现金流入 43,942.15 17,400.00 348.00 348.00 348.00 348.00 25,150.15 

1.1  资本金 1,740.00 - 348.00 348.00 348.00 348.00 348.00 

1.2  债券资金流入 17,400.00 17,400.00 - - - - - 

1.3  运营收入 24,802.15 - - - - - 24,802.15 

1.4  
回收固定资产余

值 
0.00 - - - - - - 

1.5  流动资金回收 0.00 - -  - - - 

2  现金流出 36,485.40 17,400.00 337.08 337.08 337.08 337.08 17,737.08 

2.1  建设投资 17,400.00 17,400.00 - - - - - 

2.2  运营成本 0.00 - - - - - - 

2.3  税金及附加 0.00 - - - - - - 

2.4  运营期利息 1,685.40 - 337.08 337.08 337.08 337.08 337.08 

2.5  债券本金 17,400.00 - - - - - 17,400.00 

3  净现金流量 7,456.75 - 10.92 10.92 10.92 10.92 7,413.07 

4  累计盈余资金 - - 10.92 21.84 32.76 43.68 7,4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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